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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綜
合
論
述

研
究
如
意
寶
尊
者
有
關
戒
、
定
、
慧
三
個
高
等
訓
練
後
，

筆
者
提
出
四
個
主
題
即
：
（
一
）
勤
修
戒
、
定
、
慧
，
息
滅
貪

瞋
痴
；
（
二
）
學
佛
的
次
第
是
信
、
解
、
行
、
證
；
（
三
）
離

二
見
，
住
於
正
道
中
；
及
（
四
）
為
使
佛
法
發
揚
更
為
精
確
與

豐
富
，
應
重
視
藏
傳
佛
教
聖
典
。
分
別
如
以
論
述
如
下
：

（一）
勤
修
戒
、
定
、
慧
，
息
滅
貪
、
瞋
、
痴

綜
上
，
如
意
寶
尊
者
在
《
三
個
高
等
訓
練
》
論
述
中
指

出
：
戒
的
訓
練
是
避
免
有
謬
誤
的
身
行
和
口
行
；
定
的
訓
練
是

讓
心
專
心
一
致
，
使
心
煩
惱
亂
的
心
能
穩
定
下
來
，
而
慧
的
訓

練
就
如
同
一
把
利
劍
，
用
以
斬
亂
染
污
心
的
根
。
可
見
修
習
「

戒
、
定
、
慧
」
是
相
當
的
重
要
。
如
《
清
淨
道
論
》
中
的
初
頌

說
：
「
住
戒
有
慧
人
，
修
習
心
與
慧
，
有
勤
智
比
丘
，
彼
當
解

此
結
。
34

」
而
《
解
脫
道
論
》
的
初
頌
亦
云
：
「
戒
定
智
慧
，

無
上
解
脫
，
隨
覺
此
法
，
有
稱
瞿
曇
。
」
35

由
引
文
知
世
尊
（

瞿
曇
）
也
是
修
習
三
學
，
而
達
到
覺
悟
的
。
所
以
戒
、
定
、
慧

確
實
是
可
讓
我
們
證
得
解
說
的
法
寶
。
如
《
法
句
經
》
一
八
三

頌
說
：
「
諸
惡
莫
作
、
眾
善
奉
行
、
自
淨
其
意
、
是
諸
佛
教
。

」
36

也
就
是
說
只
要
我
們
能
勤
修
戒
、
定
、
慧
息
滅
貪
、
瞋
、

痴
。
很
自
然
地
就
能
走
上
解
脫
之
道
。
而
最
關
鍵
的
是
必
須
親

身
的
去
修
學
。

佛
陀
曾
教
導
貪
、
瞋
、
癡
三
不
善
根
，
此
三
者
涵
蓋
了
無

論
強
弱
程
度
的
一
切
惡
法
，
從
內
心
昏
昧
不
明
的
隨
眠
到
言
行

的
最
粗
表
現
。
無
論
以
何
種
方
式
呈
現
，
它
們
都
是
苦
的
根
本

因
。
37故

知
貪
、
瞋
、
癡
、
不
貪
、
不
瞋
、
不
癡
等
六
種
名
法
是

萌
發
一
切
善
惡
的
根
本
，
也
是
結
滿
苦
甜
果
實
生
命
之
樹
的
根

源
。
對
貪
、
瞋
、
痴
的
語
義
：
「
貪
」
是
一
種
缺
乏
需
求
之
狀

態
；
「
瞋
」
是
對
無
常
、
不
穩
定
和
不
完
美
所
表
現
的
一
種
不

滿
足
狀
態
；
而
「
痴
」
是
無
明
。
38

貪
根
會
導
致
衝
突
與
紛
爭
，
因
它
對
滿
足
欲
望
的
阻
礙
或

探
討
藏
傳
佛
教
理
解
的
三
學
修
持
義
理
（
四
）

林
維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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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
樂
、
權
力
、
優
勢
、
名
聲
等
所
欲
事
物
的
競
爭
者
產
生
怨
恨

、
憤
怒
和
瞋
恨
。
一
且
遭
遇
挫
折
，
貪
或
許
會
帶
來
憂
愁
、
悲

傷
、
絕
望
、
羨
慕
與
嫉
妒
等
屬
於
瞋
的
狀
態
，
但
非
產
生
敵
意

與
憤
怒
。
此
外
，
被
剝
奪
與
遭
受
挫
折
的
痛
苦
也
會
加
強
欲
求

，
為
了
要
逃
壁
痛
苦
，
貪
使
人
更
放
縱
自
己
於
其
他
享
樂
中
。

貪
、
瞋
與
癡
總
是
形
影
不
離
，
兩
者
都
以
癡
為
基
礎
，
並

在
追
求
想
要
的
目
標
或
逃
離
不
喜
歡
的
事
物
時
，
產
生
更
多
的

癡
。
愛
與
恨
讓
人
盲
目
地
無
視
追
尋
中
可
能
發
生
的
危
險
，
並

引
人
遠
離
真
正
的
利
益
。
在
愛
與
恨
的
背
後
，
真
正
使
人
盲
目

的
是
癡
，
它
引
導
我
們
誤
入
歧
途
。

其
他
形
式
的
癡
都
是
源
自
於
基
本
的
癡
，
認
為
有
一
個
常

住
在
變
的
我
，
相
信
我
一
個
自
我
。
由
於
這
虛
幻
的
自
我
，
人

貪
求
、
瞋
恨
，
並
在
其
上
建
築
自
己
的
想
像
與
自
傲
。
首
先
，

必
須
清
楚
地
領
悟
這
種
自
我
的
信
仰
是
一
種
虛
幻
不
實
的
見
解

；
只
有
藉
由
修
觀
與
透
徹
的
思
惟
所
培
養
出
來
的
正
見
，
才
能

揭
穿
自
我
的
幻
相
。

貪
與
瞋
之
間
的
爭
戰
，
除
非
藉
由
自
發
的
努
力
與
內
觀
，

否
則
將
永
無
寧
日
。
他
們
是
「
苦
」
（d

u
k
k
h
a

）
的
來
源
，
是

有
情
所
感
受
到
永
無
此
盡
和
毫
無
意
義
的
苦
迫
。

在
人
所
關
注
的
各
種
層
面
上
，
善
根
與
不
善
根
是
最
為
重

要
的
。
它
是
業
生
起
的
原
因
（
再
生
業
）
，
是
身
、
語
、
意
的

驅
動
力
，
不
僅
塑
造
性
格
和
命
運
，
也
因
而
決
定
了
來
生
的
特

質
。
由
於
不
善
根
在
心
靈
上
具
有
決
定
性
的
地
位
。
所
以
解
脫

道
的
階
段
都
是
與
善
根
、
不
善
根
具
有
密
切
的
相
關
。
由
最
初

階
段
的
最
粗
的
貪
、
瞋
與
不
負
責
任
的
無
明
必
須
藉
由
戒
加
以

去
除
；
然
後
必
要
藉
助
定
與
慧
更
深
一
層
地
去
除
不
善
根
，
及

增
長
善
根
  39
。
即
使
是
成
就
阿
羅
漢
或
涅
槃
，
也
同
樣
是
以
貪

、
瞋
、
癡
諸
根
的
寂
滅
來
作
解
釋
。
本
文
所
論
述
的
戒
、
定
、

慧
三
學
是
早
在
佛
陀
時
代
，
佛
陀
就
主
動
地
對
比
丘
開
示
，
後

代
論
師
只
是
對
其
義
理
更
作
進
一
步
的
理
解
。
  40

（二）
學
佛
的
次
第
是
信
、
解
、
行
、
證

如
意
寶
尊
者
在
《
三
個
高
等
訓
練
》
中
說
：
「
一
位
佛
教

徒
是
以
佛
、
法
、
僧
、
為
皈
依
處
就
是
表
示
相
信
藉
由
三
寶
，

可
得
到
安
心
能
遠
離
一
切
苦
惱
，
另
外
他
也
說
：
「
宗
教
是
存

在
人
民
的
心
中
」
因
此
就
是
學
佛
的
第
一
道
「
信
」
門
。
而
佛

法
是
修
行
指
南
，
我
們
必
須
學
習
才
能
知
道
應
該
遵
循
的
一
些

行
為
準
則
那
些
是
違
犯
的
，
而
那
些
又
是
准
許
做
的
這
就
是
「

戒
」
的
訓
練
。
另
外
修
持
禪
定
，
可
讓
思
想
不
能
集
中
的
現
象

改
為
專
心
一
致
。
而
修
智
慧
可
以
具
有
發
菩
提
心
，
發
上
求
佛

道
、
下
化
眾
生
的
願
心
。
以
及
具
有
清
淨
見
可
以
遠
離
無
明
和

執
著
一
切
煩
惱
。
而
這
些
道
理
，
必
須
有
善
知
識
幫
忙
解
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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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以
這
是
學
人
的
第
二
道
「
解
」
門
。
如
意
寶
尊
者
也
說
：
「

我
們
要
在
自
己
信
奉
的
宗
教
下
，
實
踐
宗
教
的
理
念
，
學
習
實

現
其
教
理
的
精
髓
，
此
原
則
可
通
用
於
所
有
的
宗
教
，
這
就
是

學
佛
的
第
三
道
「
行
」
門
。
而
當
修
行
者
精
進
修
行
例
如
依
祖

師
所
傳
授
的
九
住
心
、
麗
力
及
四
種
作
意
的
正
確
修
習
方
法
去

實
踐
，
並
發
現
親
身
體
驗
證
實
就
是
「
證
」
門
，
所
以
說
：
一

般
而
言
，
學
佛
的
次
第
是
依
信
、
解
、
行
、
證
之
次
第
進
行
的

。

「
信
、
解
、
行
、
證
」
是
指
信
佛
所
說
、
解
其
義
理
、
付

之
實
行
、
及
證
佛
所
說
。
  41 

「
信
仰
」
對
所
有
宗
教
，
乃
至
非
關
宗
教
，
乃
至
非
關
宗

教
的
各
種
世
間
志
業
、
事
行
，
都
是
很
重
要
的
。
因
為
信
仰
可

以
帶
來
內
心
的
純
一
、
清
淨
、
歡
喜
、
踴
躍
、
一
向
、
堅
決
，

從
而
引
生
無
比
的
行
動
力
量
（
如
說
信
受
、
奉
行
）
。
佛
教
自

然
也
是
強
調
信
仰
的
。

佛
教
的
「
信
」
，
與
其
說
是
「
信
仰
」
，
不
如
說
是
「
信

心
」
。
這
種
「
信
心
」
，
除
了
情
感
的
好
樂
與
純
一
之
外
，
更

多
的
是
理
智
的
明
辨
和
行
動
的
體
證
。
這
是
一
種
融
合
了
情
感

、
理
智
，
最
後
在
真
理
的
實
證
中
所
達
成
的
真
正
的
信
心
  42
。

佛
教
重
視
解
行
並
重
，
不
但
要
精
通
義
理
而
且
要
如
實
修

行
、
羅
睺
羅
求
法
就
是
最
好
的
例
證
，
  43
而
在
證
果
方
面
如
《

雜
阿
含
經
》
云
：
「
多
聞
聖
弟
子
，
於
此
五
受
陰
、
非
我
、
非

我
所
觀
察
如
是
，
觀
察
於
諸
世
間
都
無
取
、
無
所
取
，
故
無
所

著
，
無
所
著
，
故
自
覺
涅
槃
、
我
生
已
盡
、
梵
行
已
立
、
所
作

已
作
自
知
不
受
後
有
。
」
  44 

綜
合
上
述
可
以
理
解
學
佛
的
次
第
是
信
、
解
、
行
、
證
的

道
理
。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(

未
完
待
續)

註
釋
:

 34.�
葉
均
譯
，
二○

○

二
《
清
淨
道
論
》
，
頁
一
；V

i
s
m

頁
一
；

又
《
雜
阿
含
經
》
亦
有
類
似
之
問
答
。
如
云
：
「
外
纏
結
非

纏
，
內
纏
纏
眾
生
，
今
問
於
瞿
曇
，
誰
於
纏
離
纏
」
。
爾
時

世
尊
說
偈
答
言
：
「
智
者
建
立
戒
，
內
心
修
智
慧
，
比
丘
勤

修
習
，
於
纏
能
解
纏
」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一
冊
，
頁
一
六○

中

。
 35.
《
解
脫
道
論
》
第
三
十
二
冊
，
頁
三
九
九
下
。

 36.�K
,
S
r
i
 
D
h
a
m
m
a
n
a
d
a
,
1
9
8
8
,
T
h
e
 
D
h
a
m
m
a
p
a
d
a

，
頁
三
八
八

；
另
外
《
增
一
阿
含
經
》
卷
四
十
四
，
十
不
善
品
經
（
《
大

正
藏
》
第
二
冊
，
頁
七
八
五
下—

七
八
九
下
）
指
出
：
「
七

佛
」
為
毘
婆
尸
佛
、
試
詰
佛
、
毘
舍
羅
婆
佛
、
拘
樓
孫
佛
、

拘
那
含
牟
尼
佛
、
迦
葉
佛
、
釋
迦
牟
尼
佛
。
通
戒
是
「
諸
惡

莫
作
，
眾
善
奉
行
，
自
淨
其
意
，
是
諸
所
教
」
。
「
七
佛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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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
」
是
過
去
七
（
諸
）
佛
所
共
通
遵
守
的
戒
律
。

 37.�
向
智
尊
者
，
二○

一
一
，
《
法
見
》
，
嘉
義
：
香
光
書
鄉
，

頁
一
七
一
。
《
長
部
》
云
：
不
善
根
有
三
，
貪
、
瞋
、
癡
；

善
根
有
三
，
無
貪
、
無
瞋
、
無
癡
（D

N
3
3

，
《
長
部
》
第
八

冊
，
頁
二
二
五
）
解
釋
「
根
」
為
強
力
支
撐
、
導
因
、
因
緣

和
生
產
者
。
它
可
以
比
喻
成
善
與
不
善
「
滋
養
液
」
的
傳
輸

者
，
運
送
這
樣
的
汁
液
給
與
其
並
存
的
心
所
。
也
運
送
給
由

之
而
生
的
善
行
與
惡
行
。
善
根
、
不
善
根
造
成
輪
迴
，
所
以

是
生
產
者
。
「
善
」
與
「
不
善
」
二
字
，
分
別
譯
自
巴
利
語

的kusala

和akusala

。
」

 38.�
向
智
尊
者
，
二○

一
一
，
《
法
見
》
頁
一
六
八-

一
六
九
。

「
貪
」
是
一
種
缺
乏
、
需
求
的
狀
態
。
人
總
是
在
尋
求
成
就

與
持
續
的
滿
足
。
但
常
欲
望
無
法
獲
得
滿
足
時
，
只
要
有
貪

繼
續
存
在
的
話
，
匱
乏
感
也
會
隨
之
而
持
續
的
。
「
瞋
」
包

括
各
種
程
度
的
瞋
，
也
是
一
種
不
滿
足
的
狀
態
。
客
觀
地
說

，
瞋
因
回
應
討
厭
的
人
或
環
境
而
生
起
，
但
它
真
正
的
根
源

是
主
觀
且
內
在
的
，
主
要
是
來
自
於
受
挫
的
欲
望
與
受
傷
自

尊
。
佛
教
心
理
學
將
瞋
的
範
圍
延
伸
。
認
為
瞋
不
足
包
含
單

純
的
憤
怒
與
敵
意
，
還
包
括
各
種
負
面
的
情
緒
，
例
如
失
望

、
情
緒
低
落
、
焦
慮
和
絕
望
等
。
在
一
切
因
緣
和
合
之
下
，

瞋
是
對
無
常
、
不
安
穩
與
不
完
美
所
表
現
出
來
的
偏
差
反
應

。
「
癡
」
有
無
明
的
外
相
，
是
一
種
迷
惑
、
困
惑
與
無
助
的

狀
態
。
就
邪
見
而
言
，
癡
會
導
致
獨
斷
，
造
成
狂
熱
、
偏
執

的
性
格
，
並
使
心
靈
變
為
頑
固
與
封
閉
。

 39.�
如
《
增
支
部
》
（
一
六
一
）
中
說
：
「
比
丘
們
！
有
兩
種
法

導
致
明
（v

i
i
i
a

）
。
哪
兩
種
？
止
、
觀
。
比
丘
們
！
修
止

能
得
到
什
麼
利
益
？
可
修
心
。
修
心
能
得
到
什
麼
利
益
？
可

斷
除
貪
欲
。
比
丘
們
！
修
觀
能
得
到
什
麼
利
益
？
可
修
智
慧

。
修
智
慧
能
得
到
什
麼
利
益
？
可
斷
除
無
明
（a

v
i
j
j
a

）
。

比
丘
們
！
心
若
受
貪
欲
所
染
，
則
無
法
得
解
脫
。
智
慧
若
受

無
明
所
染
，
則
無
法
得
長
養
。
比
丘
們
！
由
於
離
貪
欲
而
有

心
解
脫
，
由
於
離
無
明
而
有
慧
解
脫
。
」

 40.�
影
響
現
代
西
藏
佛
教
最
大
的
祖
師
是
阿
底
峽
，
他
在
西
元

一○

四
二
年
所
著
的
《
菩
提
道
燈
論
》
（A

 
L
a
m
p
 
t
o
 
t
h
e 

p
a
t
h

）
。
而
在
諸
詮
釋
中
，
以
宗
喀
巴
（T

s
o
n
g
k
h
a
p
a

，

一
三
五
七-

一
四
一
九
）
在
他
四
十
六
歲
時
（
一
四○

二
）

所
著
的
《
菩
提
道
次
第
廣
論
》
最
為
詳
細
。
宗
喀
巴
五
十
六

歲
時
（
一
四
一
五
）
年
他
又
概
括
《
廣
論
》
的
要
議
，
而
造

《
略
論
》
。
然
後
將
實
證
的
經
驗
整
理
為
口
訣
即
《
四
十
五

頌
》
，
也
就
是
最
精
略
的
《
極
略
論
》
。
本
論
盛
傳
於
西
康

、
西
藏
、
甘
肅
、
青
海
及
蒙
古
各
地
。
一
九
三
五
年
法
尊
法

師
完
成
漢
譯
本
《
廣
論
》
。
而
一
九
二
七
年
大
勇
法
師
講
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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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胡
智
湛
居
士
筆
記
，
他
未
講
述
的
止
觀
章
由
法
尊
法
師
補

譯
而
完
成
《
略
論
》
。

��
宗
喀
巴
依
阿
底
峽
之
說
，
將
修
道
分
為
下
、
中
、
上
三
階
。

「
下
士
道
」
是
深
信
因
果
，
修
善
棄
惡
，
追
求
今
生
今
世
生

活
樂
利
，
求
解
脫
今
世
的
苦
難
屬
於
「
人
天
乘
」
。
而
「
中

士
道
」
是
只
追
求
個
人
可
以
脫
離
世
間
的
輪
迴
，
是
發
出
離

心
希
求
涅
槃
的
聲
聞
和
獨
覺
二
乘
。
而
「
上
士
道
」
則
是
發

菩
提
心
，
誓
願
普
渡
眾
生
的
「
大
乘
」
。
佛
教
徒
心
須
按
照

一
定
的
修
行
次
第
，
循
序
漸
進
由
下
士
道
經
中
士
道
至
上
士

道
不
可
跳
越
。
低
等
法
門
為
入
高
等
法
門
的
階
梯
，
不
容
忽

視
。
所
以
印
順
法
師
將
下
士
道
、
中
士
道
及
上
士
道
分
別
列

為
五
乘
共
法
，
三
乘
共
法
及
大
乘
不
共
法
而
完
成
《
成
佛
之

道
》
著
作
。

�

廣
論
的
內
容
主
要
有
三
個
要
道
即
：
一
、
出
離
心
：
就
是
求

解
脫
的
心
，
透
過
修
持
戒
、
定
、
慧
可
將
過
去
不
良
的
習
性

徹
底
的
改
難
，
而
導
向
和
平
、
美
好
、
善
良
無
私
的
超
凡
境

界
。
二
、
菩
提
心
：
不
忍
眾
生
苦
，
決
心
普
度
眾
生
具
有
捨

棄
親
、
疏
，
愛
怨
的
無
差
別
的
平
等
心
，
已
所
不
欲
、
勿
施

他
的
的
自
他
交
換
心
，
愛
人
如
已
、
自
利
利
他
，
以
四
弘
誓

願
為
本
體
，
安
住
於
中
道
實
相
見
」
。
以
「
緣
起
性
空
」
為

本
，
不
執
著
諸
法
實
有
自
性
，
也
不
否
認
它
的
存
在
，
如
實

了
知
諸
法
依
因
緣
而
有
，
但
無
獨
立
的
自
性
故
對
墮
入
常
見

（
或
稱
有
見
）
；
同
時
也
了
解
諸
法
依
因
緣
而
有
，
但
不
違

背
因
果
律
，
所
以
不
落
入
斷
見
（
或
稱
無
見
）
。
因
為
不
墮

二
邊
，
故
名
「
中
道
」
。
無
始
以
來
眾
生
的
「
無
明
」
和
「

執
著
」
是
一
切
煩
惱
的
根
本
也
是
生
死
的
根
本
，
必
須
用
這

種
清
淨
見
才
能
斷
除
。
在
本
文
的
參
考
書
目
中
列
出
一
些
祖

師
大
德
們
及
近
代
的
學
者
論
著
可
供
研
究
參
考
。

 41.�
如
《
占
察
善
惡
業
報
經
》
說
：
「
四
種
成
佛
：
一
、
信
滿
成

佛
。
依
種
性
地
之
決
定
，
信
於
諸
法
不
生
不
滅
，
清
淨
特
無

可
願
求
，
是
為
信
滿
成
作
。
二
、
解
滿
成
佛
。
依
解
行
也
，

深
解
法
性
無
造
無
作
，
不
起
生
死
之
想
，
對
起
涅
槃
之
想
，

心
無
所
怖
，
亦
無
所
欣
是
為
解
滿
成
作
。
三
、
行
滿
成
作
：

是
依
究
竟
之
菩
薩
地
，
能
除
一
切
無
明
、
法
障
，
菩
提
之
願

行
，
悉
階
具
足
，
是
為
行
滿
成
佛
。
四
、
證
滿
成
作
：
依
淨

心
地
得
無
分
別
之
寂
淨
法
智
，
及
不
可
思
議
勝
妙
之
功
德
，

是
為
「
證
滿
成
佛
」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七
冊
，
頁
九○

五

下
）
，
或
參
見
丁
福
保
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
，
頁
七
九
六
。

 42.�
蔡
奇
林
等
編
譯
，
二○

一
二
，
《
從
修
行
到
解
脫
－
巴
利
佛

典
選
集
》
台
北
：
南
山
佛
教
文
化
，
頁
五-

七
。

 43.
《
雜
阿
含
經
》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冊
，
頁
五
十
一
上-

下
。

 44.
《
雜
阿
含
經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冊
，
頁
二
十
一
下
。


